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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（试行）

为深化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，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服务审

判执行工作的职能和作用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

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

院主审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、《山东省高级人民

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规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规则。

一、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

第一条 专业法官会议是在确保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

的前提下，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要设立的提供法律适用指导和参

考，促进裁判规则及标准统一，总结审判经验，完善审判管理的

工作平台。

第二条 专业法官会议的主要职能为：

（一）讨论研究合议庭审理的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，讨论

研究专业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其他与审判执行业务有关的问

题；

（二）总结审判工作经验，统一裁判尺度，指导实践工作；

（三）对拟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的案件先行审查过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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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审判委员会决策提供参考意见；受审判委员会委托对法律适用

疑难问题进行论证，提出咨询意见；

（四）促进本业务部门法官之间和各业务部门之间审判信息

交流，提高法官司法能力。

二、专业法官会议的组织

第三条 专业法官会议原则上跨审判业务部门、审判团队建

立。刑事、民事、商事、执行各设置一个专业法官会议，行政、

知识产权、立案等可单独设置一个专业法官会议。

第四条 各专业法官会议由相应业务部门员额法官组成。分管

院领导参加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时，是专业法官会议的当然组成人

员。

除分管院领导外，各业务部门庭长是所在专业法官会议的召

集人，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主持某一类专业法官会议名录中的

部分员额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，也可以主持某一类法官会议名

录中的全部员额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。两名以上庭长参加同一

专业法官会议的，协商确定主持人。协商不成的，报分管院领导

指定。

根据会议讨论议题，可以邀请专家学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等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。

第五条 根据本院审判工作需要，跨部门的专业法官会议由相

关部门分管院领导及具有相应业务专长的员额法官参加。会议召

集人为讨论议题所属业务部门的分管院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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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专业法官会议召集人、成员的工作职责

第六条 专业法官会议召集人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定期或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要组织召开专业法官会议；

（二）主持专业法官会议，讨论研究案件或事项；

（三）根据成员履职情况调整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名单；

（四）定期总结、通报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情况。

第七条 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遵守专业法官会议工作纪律，按照召集人的要求按时

参加专业法官会议；

（二）认真听取案件或事项汇报，并根据法律法规、司法解

释、法学理论等，结合审判实践经验，客观、公正、独立地发表

意见；

（三）签署会议记录，确认所发表的意见。

四、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范围

第八条 下列案件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：

（一）涉及国家安全、外交、社会稳定等敏感案件和重大、

疑难、复杂案件；

（二）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等确有错误需要

再审的案件；

（三）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；

（四）拟作出的裁判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似案件裁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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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发生冲突的案件；

（五）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意见分歧较大，审判长持少数

意见的案件；

（六）拟改判、发回重审或者提审、指令再审的；

（七）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典型案件；

（八）分管副院长、庭长认为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

其他案件。

根据审判监督管理相关规定，院长、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专职

委员、庭长可以决定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

制的若干意见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四类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

论。

第九条 除上述案件外，下列刑事案件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

讨论：

（一）拟判处被告人死刑的刑事案件；

（二）拟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；

（三）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刑事案

件。

合议庭承办非所在审判业务庭的分流案件，合议庭意见与分

流案件业务部门形成的处理意见相冲突的，应征询分流案件业务

部门的意见，保持裁判标准统一,必要时可提交分流案件业务部门

的专业法官会议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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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副院长认为与本院或上级法院的已生效类案判决、待生

效类案判决存在冲突的，应当参加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提交审判

委员会讨论。

第十条 下列事项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：

（一）学习讨论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、业务文件及指导性案

例等；

（二）讨论研究审判执行工作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；

（三）总结交流审判执行领域的裁判思路、调解方法、工作

经验等；

（四）指导协调日常办案、业务管理中的具体问题；

（五）其他与审判执行业务及审判管理工作有关的事项。

五、专业法官会议的议事程序

第十一条 专业法官会议实行例会制度，因工作需要可以随时

召开，但原则上每月至少召开一次。

第十二条 合议庭提请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案件，应报庭

长同意。

第十三条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，至少应有员额法官5人到会。

专业法官会议由分管院领导或其指定的庭长主持。

专业法官会议主持人应充分保障各成员自主发表意见，及时

归纳争议焦点，引导全体成员围绕焦点深入展开探讨，认真总结

与会人员达成的共识；同时签署会议记录，确认咨询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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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相关审判业务部门联合召开的专业法官会议，由

庭长协商并提请有关分管副院长召集。分管副院长认为必要时，

可以协调召集跨部门的专业法官会议。

第十五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承办法官介绍案情及需要讨论的焦点问题、合议庭意

见及分歧；

（二）承办法官所在合议庭的审判长进行补充介绍；

（三）参会人员向承办法官展开询问；

（四）按承办法官所在合议庭的审判长、其他法官、其他审

判长、庭长、分管副院长的顺序发表意见和阐述理由；

（五）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发表意见后，不进行表决，会议主

持人归纳总结会议形成的主要意见和其他意见。

第十六条 提交讨论案件或事项所在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参加

会议。有相应业务专长的法官可以应邀列席专业法官会议。

第十七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，依法实行回避制度。具有

下列法定回避情形的审判（执行）人员，应当自行回避，不参加

专业法官会议对该案件的讨论：

（一）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；

（二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；

（三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、鉴定人、勘验人、辩护人、诉讼代

理人的；

（四）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有夫妻、父母、子女或者

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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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，可能影响案

件公正处理的。

第十八条 各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地位平等，成员在会议上依法

履行职责时发表的意见不受追究。

第十九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形成的意见，不具有约束

力，仅供合议庭参考。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形成的主要意见

与合议庭评议结果不一致的，合议庭应当复议一次。

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，经合议庭复议仍与专业法官会议

讨论的主要意见不一致的，或专业法官会议难以形成主要意见的，

按本院有关规定可由庭长提议、分管副院长决定是否提请审判委

员会讨论。

第二十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过程应当全程留痕，记录员应全

面记录讨论过程及发表的意见，全体参会人员应在会议记录上签

名确认。专业法官会议的会议记录原件应归入卷宗副卷。

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总结的审判执行工作经验、法律适用裁判

指引、典型案例等，应及时形成会议纪要，并报审判管理办公室

备案，定期汇总在本院内部公示。

第二十一条 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或事项提请审判委

员会讨论时，应附专业法官会议的会议记录，供审判委员会委员

参考。审判委员会在讨论过程中，专业法官会议的主持人应当在

合议庭或相关部门汇报后，专门汇报专业法官会议的咨询意见或

作相应的补充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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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

第二十二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的，可以由

会议主持人依程序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发布参考性案例或总结裁

判规则，并向上级法院推荐作为指导性案例或参考性案例。

第二十三条 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情况可以计入工作量，

作为绩效考核的加分项纳入业绩档案。

第二十四条 各专业法官会议主持人、成员、记录员应严格遵

守保密规定，保守审判秘密，不得泄露会议讨论的内容及相关工

作信息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。


